
                                            

证券代码：300022        证券简称：吉峰农机        公告编号：2015-107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因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峰农机”或“公司”）2013

年、2014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第（一）项等的规定，若公司 2015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 2015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13.1.5条规定，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之日起

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 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 

三、公司董事会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工作措施 

公司已采取各项经营措施促进公司基本面的好转，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15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522.60万

元。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已于 2015年 10月 28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始了公司向高端特色农机具产业链延伸迈出了第一步，



                                            

公司未来配合战略转型，协调内部与外部资源，积极搜寻储备战略并购标的，

持续不断地开展并购业务。 

2015年 11月 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

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以人民币 2245.14万元的价格转让持有

南充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95%股权，预计本次交易将实现超过人

民币 700万元的税后净收益，该事项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四、其他事项 

1、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需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停

上市的决定； 

2、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028-67518546 

传真：028-67518546 

电子邮箱：board@gifore.com 

 

 

特此公告。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1月 10日 




